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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目的和适用范围

	1.1
	为规范对已完成的CCC认证评价活动有效性的评价，确保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认证决定（批准和保持）,特制定本程序。

	1.2
	本程序适用于CCC认证的认证决定活动（批准和保持）。

	2
	职责

	2.1
	认证决定人员实施认证决定工作，依据程序要求做出认证决定（批准、保持）。

	2.2
	强制性产品认证事业部负责接收、移送的相关认证过程资料。

	2.3

2.4
	机构授权人签发产品认证证书。

市场及客户服务部负责发放证书。

	3
	工作程序

	3.1  
	做出认证决定（批准、保持）的基本条件

	3.1.1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做出认证决定（批准）：

a. 认证委托人具备合法的注册证明，在认证过程中履行了相关责任和义务，并承诺始终遵守法律法规和认证规则的要求；

b. 认证产品经检测，满足实施规则/细则中认证标准的要求；

c. 必要时，生产企业经检查，满足实施规则/细则中质量保证能力的要求；

d. 认证过程满足实施规则/细则的要求，各过程资料齐全、有效；

e. 认证费用已缴纳。

	3.1.2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做出认证决定（保持）：

a. 认证有效期之内，通过监督，认证委托人、生产者、生产企业及获证产品满足实施规则/细则中的要求；

b.认证有效期之内，未发生违反《CCC认证证书暂停、恢复、撤消、注销的条件和程序》中的暂停、撤消、注销条件的情况；

c. 认证有效期之内，监督活动满足实施规则/细则的要求，过程资料齐全、有效。

	3.2
	认证决定人员要求

	3.2.1
	认证决定人员是经本机构评定、授权，负责对CCC认证过程相关的信息和结果进行复核，并做出认证批准、保持、暂停、撤销、扩大或缩小的决定的人员。认证决定人员必须是本机构的专职认证人员（正式工作人员）。

	3.2.2
	认证决定人员能力和资格参见《人员专业能力资格评价程序》。

	3.2.3
	认证决定人员只能对具备专业能力资格的专业领域的认证项目进行认证决定。如需对非专业能力资格的认证项目进行认证决定时，应由具备专业能力的技术专家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

	3.2.4
	不应由参与过当次认证评价活动（产品检测或工厂检查）的人员进行认证决定。

	3.3
	认证决定程序

	3.3.1
	签约检测机构将产品检验报告及相关记录提交VCS。项目管理人员进行整理，确认资料齐全后，移交给检测报告评定人员进行评定、复核。

	3.3.2
	检查组将工厂检查报告及相关记录提交项目管理人员。项目管理人员进行整理，确认资料齐全后，移交给检查报告评定人员进行评定、复核。

	3.3.3


	产品检测资料和工厂检查资料复核完毕后，项目管理人员连同认证申请资料进行整理后，移交给技术负责人进行复核。技术负责人对产品检测报告和工厂检查报告进行复核，如有疑问，返回项目管理人员进行修改。

	3.3.5
	技术负责人复核完毕后，由项目管理人员将认证过程所有资料进行整理后，移交给认证决定人员，认证决定人员审核后，根据5.4.2的条件做出认证决定，并在《认证审批表》中签字确认。

	3.3.4
	认证决定人员依据本文3.1内容当次认证活动进行评定，并做出认证决定（批准或保持）。

	3.4
	认证决定结果的发放

	3.4.1
	认证决定人员做出认证决定后，移交资料给项目管理人员。

	3.4.2
	当认证决定为“批准”时，强制性产品认证事业部出具《产品认证决定结果通知》，并由项目管理人员负责录入证书，市场及客户服务部负责打印证书。

	3.4.3
	当认证决定为“保持”时，强制性产品认证事业部出具《产品认证决定结果通知》即可。

	3.4.4
	新认证证书须经授权人签发，并加盖本机构公章后生效。

	3.4.5
	《产品认证决定结果通知》和新认证证书（适用时）原则上在认证决定之日（且认证费用已缴纳的情况下）起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方式向认证委托人发放。

	3.4.6
	强制性产品认证事业部在向市场及客户服务部传递产品认证证书时，及时将证书信息上传认监委数据库。市场及客户服务部负责向认证委托人颁发证书。

	4
	相关记录    

	4.1
	《产品认证决定评定表》QPC1701

	4.2
	《产品认证决定结果通知》QPC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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